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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号：2017-079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发电”、“上市公司”或“本公

司”）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

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2404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求，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集团”）与本公司对 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告的《大唐

发电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中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讨论、核查与认真

分析，对《问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公告如下： 

（本回复说明的简称与本公司于 2017年 12月 6日披露的《大唐发电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一致） 

问题一：请公司及控股股东大唐集团根据大唐集团 2010 年出具的《关于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

承诺》及 2014 年对该承诺的完善情况，具体说明本次交易是否与前述承诺内容

相一致。 

回复： 

本公司和大唐集团对同业竞争承诺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说明如下： 

一、同业竞争承诺及完善情况 

（一）2010 年 10月大唐集团出具《关于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大

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 

为支持本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大唐集团于 2010 年出具了《关于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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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集团公司进一步避免与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

大唐集团将继续遵循之前已作出的承诺，为进一步避免与本公司的同业竞争，大

唐集团进一步承诺： 

1、大唐集团确定本公司作为大唐集团火电业务最终的整合平台； 

2、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公司的火电资产，大唐集团承诺用 5-8 年的时间，

在将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 

3、对于大唐集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大唐集团承诺用 5 年左右的

时间，将该等资产在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 

4、大唐集团将继续履行之前已作出的支持下属上市公司发展的各项承诺。 

（二）2014 年 6 月大唐集团出具《关于规范大唐集团对大唐国际发电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承诺的说明》 

1、承诺期限 

（1）对于大唐集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大唐集团不迟于 2015 年

10 月左右在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 

（2）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公司的火电资产（除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以外），

大唐集团不迟于2018年10月左右在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

注入本公司。 

2、注入条件 

大唐集团拟注入的火电资产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拟注入资产不出现公司预测的盈利能力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 

（2）资产注入后，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及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其中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

势； 

（3）拟注入的资产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其中包括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等。 

（三）2015 年 5月与 2015 年 9 月，大唐集团分别出具《关于进一步明确相

关承诺的函》、《关于变更相关承诺的函》 

2014 年 7 月，为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提高主业竞争能力，本公司与中国国

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就本公司煤化工板块及相关项目进行重组（“煤化工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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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重组方案将对本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煤化工

重组工作完成前使本公司控股股东注入河北火电资产能否符合资产注入条件的

相关要求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以上因素，大唐集团决定延期履行相关承诺中河北资产注入的履行期限，

并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出具《关于进一步明确相关承诺的函》、2015 年 9 月出具

《关于变更相关承诺的函》，调整后的承诺内容如下： 

1、承诺期限 

（1）对于大唐集团位于河北省的火电业务资产，大唐集团拟于煤化工重组

工作有明确结果后，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但

不迟于 2018年 10月左右完成； 

（2）对于大唐集团非上市公司的火电资产（除河北省、湖南省的火电业务

资产以外），大唐集团不迟于 2018 年 10 月左右在该等资产盈利能力改善并且符

合相关条件时注入本公司。 

2、注入条件 

大唐集团拟注入的火电资产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拟注入资产不出现公司预测的盈利能力下滑等不利变动趋势； 

（2）资产注入后，须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

力及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其中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或净资产收益率须呈增厚趋

势； 

（3）拟注入的资产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机构的规定，

其中包括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等。 

二、本次交易与上述承诺相符情况 

（一）本次交易是大唐集团履行同业竞争承诺的重要举措，体现了上市公

司及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决心 

大唐集团自出具同业竞争承诺以来，长期致力于上述承诺的履行。本次向本

公司注入旗下河北、安徽及黑龙江三省的火电资产，是大唐集团履行同业竞争承

诺的重要安排。同时也是大唐集团以本公司为平台整合旗下火电资产，做强做优

上市公司的重大举措。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实现了对大唐集团在河北、黑龙江及安徽三省火电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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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整合。本次交易完成后，大唐集团在河北、黑龙江以及安徽三省所拥有发电

资产将全部注入本公司，大唐集团在以上三省区域不再控制发电类资产，与本公

司不再构成同业竞争。本次交易有利于减少上市公司与其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

争，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对大唐集团拟注入火电资产是否满足相关注入条件的说明 

1、标的公司 2014-2016 年盈利情况良好 

本次交易三家标的公司 2014-2016年盈利情况良好，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7 年 1-9月 2016 年度 2015年度 2014年度 

河北公司 
营业收入 405,078.02 537,926.57 553,105.97 577,901.85 

净利润 -21,924.10 77,573.65 102,020.65 46,367.04 

黑龙江公司 
营业收入 385,652.34 561,853.39 601,557.73 607,643.81 

净利润 13,441.39 65,082.79 42,623.96 24,264.46 

安徽公司 
营业收入 594,651.34 753,947.37 888,450.96 696,859.48 

净利润 -42,014.13 44,032.58 122,829.85 36,639.28 

2、部分标的公司近一期存在亏损的主要原因 

河北公司和安徽公司 2017 年 1-9 月份净利润为亏损。河北公司与安徽公司

均以火力发电业务为主。截至 2017年 9月 30 日，河北公司总装机容量为 294.7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 265 万千瓦，占比 89.92%；安徽公司总装机容量

为 624.4 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 606 万千瓦，占比 97.05%。火电机组的

燃料主要是煤炭。近一年以来，由于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致使河北公司发电标准

煤均价由 2016 年 1-9 月的 337.94 元/吨上涨至 2017 年 1-9 月的 602.58 元/吨，

同比上涨 78.31%；安徽公司发电标准煤价由 2016年 1-9月的 496.61 元/吨上涨

至 2017 年 1-9月的 751.05元/吨，同比上涨 51.24%。煤炭价格大幅上涨是造成

河北公司、安徽公司 2017年 1-9月盈利水平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 

3、标的公司未来盈利情况分析 

河北公司、安徽公司由于煤炭价格大幅上涨而出现的暂时性亏损未来有望扭

转，分析如下： 

（1）发改委等部门采取措施遏制煤价上涨 

2017 年 10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迎峰度冬期间煤炭市场价格监管的通

知》，要求立即组织开展煤炭市场价格巡查，严厉打击煤炭行业哄抬价格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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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行为。同月，发改委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推进电煤直购直销、中长期合同

签订、建立煤炭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企业制度等工作。会议指出，

保供稳价是煤电双方共同的责任，而且要打造中长期合同的升级版，推进直购直

销，减少中间环节。会议认为，探索建立保供稳价社会责任企业制度，对于保障

用煤旺季煤炭稳定可靠供应、避免煤价大起大落、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

义。 

（2）煤电联动政策有利于改善发电企业财务状况 

为缓解煤电矛盾，发改委于 2004 年第一次执行煤电联动政策。根据《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169

号）》，若周期内煤炭价格波动超过一定幅度，上网电价与销售电价将进行相应调

整。我国动力煤自 2016 年下半年开启新一轮上涨周期，创历年来年内涨幅记录，

大幅增加了发电企业燃料成本。若动力煤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发改委等有权部门

根据煤电价格变动情况确定已触发煤电联动机制，则发电企业财务状况有望得到

改善。 

（3）我国 GDP 增速稳定，带动电量需求增长 

电力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电力

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品，消费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根据国家统计

局公开披露信息，我国 2017年 3季度 GDP同比增长 6.8%，预计有望达到十二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 GDP 增速 6.5%的目标。基于经济增长

与电量需求的强相关性，预计随着我国 GDP的稳定增长，用电需求也会随之增长。 

（4）标的公司具备良好的经营条件，未来盈利改善空间较大 

安徽公司毗邻长三角经济区，区位优势良好。长三角及周边地区的用电负荷

增长对安徽公司的发电业务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同时，安徽公司装机容量

624.4万千瓦，其中 60万千瓦以上大功率机组占 60%以上，机组运行的单位煤耗

较低，具备良好的盈利潜力。河北公司地处京津冀经济区，供电区域涵盖雄安新

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以及雄安新区规划的进一步落实都将给河北公司带来良好

的业务拓展机会，有利于河北公司未来业绩提升。 

4、符合上市公司长期战略目标 

本次资产注入将使本公司在整个华东、华北、东北地区的电力供应能力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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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供应覆盖范围得到提升，增强本公司发电核心业务，提高本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和影响力，进而增强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本公司“开拓新的发展领域和发展

空间”长期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 

综上，标的公司历史盈利水平良好，河北公司、安徽公司 2017 年当期亏损

主要是由于 2016 年下半年起煤价大幅上涨所致。根据前述分析，煤炭价格存在

调整可能，未来河北公司及安徽公司有望恢复盈利，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盈利能

力有望逐步提升，有利于本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5、标的资产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机构的规定，权属清晰、

审批手续完善。 

根据大唐集团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出具的承诺与保证并经上市公司核查，

本次交易拟注入的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

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第 31 条，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

内部重组整合进行产权转让的，经该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

议转让方式。2017 年 11 月 29 日，大唐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并作

出决议，同意大唐集团将其所持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大唐发电相关事宜，

符合前述国资监管规定。 

本公司九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 12月 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

购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唐

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关联董事陈进行、刘传

东、梁永磐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刘吉臻、罗仲

伟、姜付秀、冯根福、刘熀松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届

时大唐集团及其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综上，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监管机构的

规定，权属清晰、审批手续完善。 



 

第 7 页，共 10 页 

问题二：请公司结合自身生产经营情况和现金流量情况，说明支付股权转

让款的资金来源和相关安排。 

回复： 

一、《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分期付款安排 

2017 年 12 月，本公司与大唐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以现金支付方

式收购控股股东大唐集团持有的河北公司、黑龙江公司以及安徽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价合计 1,812,751.15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的支付安排

如下： 

支付时间 支付金额 

本次交易交割日起 3个工作日内 总价款 50%，即 906,375.58 万元 

本次交易交割日起 3个月内 总价款 40%，即 725,100.46 万元 

自三家标的公司各自 100%股权全部过户至大唐发电名下

之日（以最后一家标的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大唐发电名

下之日为准）起 3个月内 

164,353.50 万元 

本次交易交割日起 10年内，本公司根据对目前交易标的

暂时闲置的 16 宗划拨地及 1 宗无证土地资产（合计约

322.10万平米）的开发利用安排进行支付 

16,921.61万元 

二、本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及现金流量情况 

本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突出。2017 年 1-9 月，本公司归属母

公司净利润 190,929.80 万元，同比上涨 160.70%。根据 wind统计，2017年 1-9

月，中信行业分类-火电板块合计 35家上市公司中，仅有 7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

润超过 1亿元，仅有 5家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上涨，大唐发电均在前述范围

内。 

本公司目前现金流情况良好。2017 年 1-9 月，本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5,669,774.00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4,220,667.10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

入 1,449,106.90 万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账上拥有货币资金约

578,346.20万元。 

本公司目前授信额度充沛。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本公司共获得银行及非

银行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3,974.67亿元，已使用 1,172.71亿元，剩余可用授信额

度为 2,801.9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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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和相关安排 

基于良好的经营状况、充沛的现金流、充足的银行授信额度，本公司届时将

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优先以自有资金支付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差额部分将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或者债券

市场融资的方式获得。 

问题三：请公司结合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说明本次拟购买资产是否可能

存在减值风险。 

回复： 

一、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的会计政策 

标的公司股权注入本公司后，将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本公司对于长期投资减值的会计政策如下： 

对于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

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二、火电行业现状 

1、2017 年 1-9 月火电行业概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的《2017年 1-9月份电力工业运行简况》，2017

年 1-9月份，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同比提高，第三产业用

电量持续较快增长；工业用电增速同比明显提高，轻、重工业用电增速均同比提

高；高载能行业用电累计增速同比提高，合计增速低于工业平均水平；水电发电

量增速同比回落，火电发电量增速同比提高；全国火电利用小时同比增加；全国

跨区、跨省送出电量同比增长；新增发电能力同比增加，其中新能源规模超过半

数。 

2、2017 年上半年煤炭价格持续上涨，而电价同期上调幅度有限，压缩了火

电公司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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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

http://jgjc.ndrc.gov.cn/zgdmjgzs.aspx?clmId=syjgzs6 

由于煤炭价格同比涨幅较大等原因，电力板块公司业绩下滑明显。根据 wind

统计，2017年前三季度，在 28个中信一级行业中，电力及公用事业板块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速-15.29%，排名倒数第三。2017年 1-9月，中信行业分类

—火电板块合计 35 家上市公司中，仅有 5 家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

上涨。 

三、火电行业发展趋势 

2017 年以来，火电行业呈现出发改委等有权部门采取措施遏制煤价上涨、

煤电联动政策有利于改善发电企业财务状况、我国稳定的 GDP增速保障了电量需

求的持续增长等发展趋势，具体见“问题一回复/二、本次交易与上述承诺相符

情况/（二）对大唐集团拟注入火电资产是否满足相关注入条件的说明” 

四、关于本次拟购买资产是否可能存在减值风险的说明 

（一）本次拟购买资产可能存在减值风险 

由于标的公司盈利水平受到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等众多因素影响，若未来年

度出现煤炭价格长期维持高位运行、煤电联动未启动或调整幅度不达预期、火电

设备利用小时数回落等单个或多个重大不利情形，可能导致标的资产持续呈现亏

损或盈利情况不理想的情况。届时，根据前述本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政策，如

标的股权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则需考虑计提减值的必要性。因此，不能完

全排除标的资产未来存在减值风险。 

与此同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属于火力发电行业，历史盈利情况良好，2017

年 1-9月受到煤炭价格高位运行的影响，河北公司、安徽公司出现亏损。基于未

来煤炭价格回调的预期、煤电联动机制推动上网电价上调可能、未来电量需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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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增长等行业发展趋势，河北公司、安徽公司未来有望恢复盈利，标的公司盈利

水平有望逐步提升，业绩前景良好。 

（二）《大唐发电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中已进行相关风险揭示 

基于标的资产未来可能存在的减值风险，本公司在 2017年 12月 6日公告的

《大唐发电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中揭示如下： 

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是本次交易定价的主要参考因素，如评估基准日后

的市场行情、行业政策、资产状况等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发生标的公司估值

与日后实际情况不符，相关标的资产存在减值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2 月 14日 


